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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四楼证券事务办公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

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以电话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卓才召集，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有效表决票

数为

９

票。 公司监事及相关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合法有效。

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考虑到国家对人民币升值的渐进性控制，

结合即期市场及离岸市场数据， 预计人民币汇率走势在未来两年内将稳步上

升，公司董事会拟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开展美元远期结售

汇业务，业务规模不超过

７５０

万美金，实际交易授权董事长适时实施。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

务的核查意见》 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备查文件

１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

业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因业

务发展需要，本公司决定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考虑到国家对人民币升值的渐进性控制，

结合即期市场及离岸市场数据， 公司管理层预计人民币汇率走势在未来两年

内将稳步上升。 目前公司出口业务所占比重达

７０％

，主要采用美元进行结算，

因此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较大影响。为

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使公司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并专注

于生产经营，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与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 公司通过

以远期结汇汇率为基础向客户报价， 同时根据外币回款预测与银行签订远期

结汇合约，从而锁定公司的汇率风险。

二、远期结售汇业务概述

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 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

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期再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的币

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和售汇的业务。

公司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 只限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

币美元，开展外币金额不得超过预测回款金额的

７０％

，且交割期与预测回款期

一致的结售汇业务。 本次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４

号—

套期保值》规定的运用套期保值会计方法的相关条件。

三、预期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

１

、业务期间和远期结售汇金额

公司董事会拟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 开展美元远期结

售汇业务，业务规模不超过

７５０

万美金，实际交易授权董事长适时实施。

２

、预计占用资金

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在银行允许的资金交易额度内，不需要投入其

他资金。

四、远期结售汇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的远期结汇业务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

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签定远期结汇合约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完

全依据公司与客户报价所采用的汇率的情况，严格与回款时间配比进行交易。

远期结售汇操作可以熨平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使公司专注于生

产经营，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时，公司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远

期结售汇操作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１

、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

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报价汇率，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

成汇兑损失。

２

、内部控制风险：远期结售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

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３

、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

回，会造成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４

、回款预测风险：公司根据客户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

户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期，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

割风险。

五、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首先需确定合理的成本区间，以此来进行锁汇；当汇率发生巨幅波

动，如果远期结售汇汇率已经远偏离实际收付时的汇率，公司将会提出要求，

与客户或供应商协商调整价格。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已审议批准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

控制制度》，规定公司从事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

机和套利交易。 对公司套期保值额度、套期品种范围、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

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

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

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３

、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

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４

、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出口业务收入，远期结汇合

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出口业务收入预测量。

六、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了《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发表

如下核查意见：公司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具有必要性；进行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未

直接或间接使用募集资金，未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使用。

基于上述意见，本保荐机构对骅威股份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表示无异议。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２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３

、召开地点：怀荣宾馆一号会议室（怀化市迎丰西路

１４８

号）

４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黎明先生

６

、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邹棒、

李杏红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６８

，

６４３

，

６８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１．７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累计投票方式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形

成以下决议：

１

、《关于向股东大会提名两位董事（增补）候选人的议案》。

（

１

）《关于补选曾世民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

，

６４３

，

６８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曾世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

）《关于补选雷晟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

，

６４３

，

６８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雷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邹棒、李杏红

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

六、备查文件

１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接受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基于公司已作出如下承诺：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

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

为出具法律意见，我们依法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１

、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２

、出席会议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资格、身份证明文件等。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

规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怀荣宾馆一号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本

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２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１

名，均为公司董事会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

６８

，

６４３

，

６８０．００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股的

４１．７３％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在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题进行了审议，采用累

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

票、监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本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

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荣

（盖章） 律 师：李杏红

邹棒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股票简称：合肥三洋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８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出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有关情况：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到会股东及股东委托人共计

５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３６

，

２２９

，

８４０

股，占总股份

５３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３．１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鉴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金友华先生

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股东及股东委托人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

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３６

，

２２９

，

８４０

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原案通过。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３６

，

２２９

，

８４０

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原案通过。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２１

，

３０７

，

１０９．１８

元，按净利润

１０％

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

３２

，

１３０

，

７１０．９２

元后，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６１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３２

，

５００

，

８００．００

元。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３６

，

２２９

，

８４０

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原案通过。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３６

，

２２９

，

８４０

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原案通过。

详细内容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事业计划及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３６

，

２２９

，

８４０

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原案通过。

６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决算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预

测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度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费用总计

２８６

，

６５５

，

３５８．７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度预计商标使用费总计约

２３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１７８

，

６８４

，

６４０

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原案通过。

详细内容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７

、审议《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的议案》。

决定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３６

，

２２９

，

８４０

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原案通过。

８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３６

，

２２９

，

８４０

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原案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潘立生先生、李惠阳先生、李健先生、

于水先生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

报告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聘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卢贤榕、 徐兵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意见书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

规章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一十六日

股票简称：合肥三洋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８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３

：

３０

在公司五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董事

９

人，董事渡边学、古

川雅裕先生因故未能出席， 书面委托董事森本俊哉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

决；董事福井敏二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书面委托独立董事于水先生代为出席

会议并表决。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

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２

年投资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

、购买土地费用：

根据冰箱项目发展规划需要，公司拟与合肥高新区签订土地购买协议，

具体地段为天龙路以东，响洪甸路以北，铁笛路以西的

２６６

亩土地，以每亩

２５．６

万元价款计算，预估费用

６８０９．５

万元。

２

、冰箱二期一号厂房建设：

根据南岗产业园二期规划内容， 拟兴建冰箱二期工程一号厂房及配套

厂房、厂房周边道路给排水及路灯、厂区围墙及大门等设施，其中一号厂房

及配套厂房建筑面积

７３２００

平方米，厂房周边道路面积

２１５７５

平方米，预估总

造价

６２００

万元（该造价不含地基处理，地基处理造价以实际发生及实测实量

为准）。厂区围墙暂按

１６１２

米计算，预估造价

７３

万元，厂区大门预估造价

４５

万

元。

因此冰箱二期工程一号厂房及道路、围墙、大门预估总造价

６３１８

万元。

综上，预计增加

２０１２

年投资预算

１３１２７．５

万元。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一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３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

：

３０

在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

三新公路

２０７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９

人，代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８．２３％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因董事长王伟林先生因公出国，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由董事曾志锋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３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５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６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

２０１１

年年报审计费用的预案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７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议案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皙哲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曾志锋、狄自中、陈志坚因涉

及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３９２６７１７

股，同意

３９２６７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８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本项议案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皙哲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曾志锋、狄自中、陈志坚因涉

及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３９２６７１７

股，同意

３９２６７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９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１０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１１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１２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１３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１４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１５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１６

、审议《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票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同意

５４９４２３８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表决结果

此项议案已获到会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一致通过。

三、见证律师情况

公司董事会聘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隽律师和刘曦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

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０

证券简称：南纺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

号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纺股份”或 “公司”）第

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为

７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议案表决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会议发出通讯表决票

７

份，在规定

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７

份，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投票结果： 同意

７

票，反

对

０

票）

因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整体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董事

会同意原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聘请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继

续履约。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投票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

因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名称，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

原条款：“第十八条 公司由原南京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整体改制并以募

集方式于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设立。公司设立时的总股本为

２５３８

万股，其中，原公司以

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折为国家股

２０３８

万股， 同时向公司职工定向募集内部

职工股

５００

万股。 公司国家股

２０３８

万股由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持有，

上述股份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划转给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

现修改为 “第十八条 公司由原南京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整体改制并以

募集方式于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设立。公司设立时的总股本为

２５３８

万股，其中，原公司

以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折为国家股

２０３８

万股， 同时向公司职工定向募集内

部职工股

５００

万股。 公司国家股

２０３８

万股由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持

有，上述股份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划转给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更名为南京国资商贸

有限公司。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关于免去尹文奇、杨春生同志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投票结果：同

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

因尹文奇女士和杨春生先生已到龄退休，经总经理提议，董事会一致同

意免去尹文奇同志和杨春生同志副总经理职务。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

４

、《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架构的议案》；（投票结果： 同意

７

票， 反对

０

票）

５

、《关于制订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投票结果：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

详见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该方案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

６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投票结果：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

该议案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０

证券简称：南纺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

号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纺股份”或 “公司”）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

７７

号南泰大厦

４０３

会议室

３

、会议主要议程：

（

１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５

、会议登记办法：

（

１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

人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的

委托代理人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地点：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

７７

号南泰大厦

１６

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人： 孙晨 赵玲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３１６３４

、

８３３３１６０３

传真：

０２５－８３３３１６３９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０９

６

、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南京纺织品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特别提示：以上委托意见，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视为受托人可以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投票。

委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

＿＿＿＿＿＿＿＿＿＿＿＿＿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及按此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２

证券简称：江钻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园一路

５

号江汉石油

钻头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谢永金副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７０

，

４０９

，

７３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７．５３％

。

８

、公司董事、监事、律师出席了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表决方式：现场逐项表决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７０

，

４０９

，

７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７０

，

４０９

，

７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同意：

２７０

，

４０９

，

７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２７０

，

４０９

，

７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２７０

，

４０９

，

７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作为关联方，没

有参加该项议案的表决。

同意：

１３９

，

７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公司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２７０

，

４０９

，

７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８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２７０

，

４０９

，

７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波、韩菁出具法律意见：

经核查， 我们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记录。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